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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教學品質，確保學生受教權益，及客觀評量教師教學績效，依據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
    考核辦法第五條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要點以學期為單位，每學期考核乙次。
三、本要點所稱教務行政配合事項包含：課程概要與課程進度表暨教師請益時間之繳交、期中與期

末考學生成績之繳交、更正學生學期成績、調補課之考核、學生課程暨學習輔導、教師教學評量
輔導及其他教務行政配合等事項。

四、教務行政配合事項基準分以      90      分計，考核事項含課程概要與課程進度表暨教師請益時間之繳交  

期中與期末考學生成績之繳交、更正學生學期成績、調補課之考核  、  學生課程暨學習輔導、教師

教學評量輔導及  其他教務行政配合事項  。其分項考核標準如下：

考核項目 評分標準 備註

課程概要與課程進度
表暨教師請益時間之
繳交

1.教師授課之各班各科目凡遲交 1日者，扣1
分。
2.教師請益時間凡遲交1日者，扣1分。

1.各科目課程概要之「成績評定方
式」項目未明訂成績評分標準者，
視同各科目課程概要未完成繳交。

學期學生成績之繳交 教師授課之各班各科目凡遲交 1 日者，扣 1

分。

更正學生學期成績
教師授課之各班各科目凡更正 1 次者，扣 3
分。

成績遞送載止日：以本校當學年度
行事曆所訂最後遞送成績截止日之
翌日中午12時以前遞送註冊組。

調補課之考核 1.因公假、公差假調補課者，不扣分。
2.因病假調課者，每堂課扣0.5  分。
3.因事假調課者，每堂課扣1  分。
4.無故曠課者，每堂課扣5分。
5.教師公假及公差假請依規定於出差日2日
  前提出調補課申請手續，若未依照規定處
理
  者，其公假或公差假將以事假調課方式扣
  分。
6.私自調課未事先申請者，每堂課扣2分。

1.奉校長指派或經系科主任同意配
合辦理重要事務需調課者，以公
假計，不扣分。

2.每學期4天病假不扣分。
3.每學期2天事假不扣分。
4.公假及公差假若文准日不及 2日

或臨時緊急狀況不在此限。
5.教師請事假、病假依教師請假規

則提出申請(第13條)，否則視同
私自調補課。

學生課程暨學習輔導 1任課教師接獲學生學習成效預警須輔導
學生名單後，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寫
輔導紀錄者，每張紀錄遲交1日扣1分

2.輔導紀錄加分標準：
輔導1-20人次，核予2分
輔導21-50人次，核予4分
輔導51-90人次，核予6分
輔導91-140人次，核予8 分

第1項扣分刪除導師



輔導141人次以上，核予10分

教師教學評量輔導 凡協助輔導教學評量成績不佳教師之優良教
師，每輔導1人次核予5分。

其他教務行政配合事
項

凡依規定未能如期完成應配合辦理之教務行
政事項者，或未參與應出席之教務活動者，
均每次扣2分。請假者，扣1分，未請假者，
扣2分。

1.應出席之教務活動指各項教師應
出席之教學研討及觀摩或教學資源
中心舉辦之研習。
2.因公假、產假、深耕服務或公務且
提出證明未克出席者免扣分。

五、教師應遵守上述教務行政配合項目，違反者除依規定考核外，若有情節重大，致嚴重影響學

    生權益或教務行政執行者，應自負責任外，並報請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。

六、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